
*1020491170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臺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曾筱雅

電話：06-2991111#8664

傳真：06-2995877

電子信箱：andrea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02049117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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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各機關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參加本府各機關學

校約聘（僱、用）、臨時人員公開甄選，獲錄取為他機關

學校約用人員後，得併計前機關年資給予特別休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102年5月10日南市都人字第10204249

36號函建議案辦理。

二、查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」第32

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約用人員在本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定期

間者，每年給予特別休假......。上開規定係依據勞動基

準法第57條所定，爰目前臨時人員、約用人員服務年資，

以合併計算該人員於「同一機關」、「年資銜接」二要件

之服務年資給予特別休假，如調至他機關服務年資重新計

算給予特別休假，原機關服務年資不予採計。惟勞動基準

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，凡有優於該法者，自

可從其規定。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年12月10日(88)台勞

動一字第0052845號函參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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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遴選優秀人才至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服務，本府約聘(

僱、用)人員職務出缺係實施集中辦理公開甄選或由各機關

以公開甄選方式進用，審酌渠等人員同為市政服務且為激

勵士氣，爰放寬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

作規則」第32條有關休假年資採計之規定，如本府及所屬

各機關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參加本府各機關學校約聘（

僱、用）、臨時人員公開甄選，獲錄取為他機關學校約用

人員，連續服務滿一定期間者，得併計年資給予特別休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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